
附件一           彰化縣公園場地使用申請書 

活動名稱  
使用

期間 

自   年  月   日  時起 

至   年  月   日  時止 

活動性質 

□(一)短期性集會。 

□(二)展覽活動。(□含/□不含  營業性之展售) 

□(三)營業性表演 

□(四)其他使用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活動內容

概述 
 

使用地點   預估人數  

附註： 

一、本表僅為場地使用之申請，活動內容另涉及其他法令准駁規定者，依其規定辦理。 

二、使用有營利性之活動者，應檢附營利行為展售活動資料表（如附件三）。 

三、非營利性法人、團體應檢附登記、立案、核定、備查或其他資格證明文件影本。 

此致 

彰化縣政府 

 

申請人（單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
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

身分證號碼： 

申請單位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

身分證號碼： 

地址： 

電話： 

 

現場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

身分證號碼： 

地址： 

電話： 

 

退款戶名： 

金融機構名稱： 

存款帳號：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 


